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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型博士/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材料与化工  （085204）专业 

一、培养目标、学制与学习年限、培养方式与应修学分 

培养目标：（本表可不填政治要求） 

本专业的硕士专业学位获得者应具有材料与化工领域的坚实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了解

材料与化工领域的发展动向；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并具有熟练的文献阅读能力和一定的论文写作

能力；掌握解决材料与化工工程问题的先进技术手段和现代分析测试方法，具有较强的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和创新意识，能够独立从事材料与化工工程领域的科研和技术开发或工程管理工作，成为

材料与化工工程领域的高级专门人才。 

学制与学习年限：（学制 3 年，学习年限最长不超过 5 年） 

培养方式： 

采用“课程学习 ＋ 实践 ＋ 学位论文”的培养模式。 

实行导师负责制，由校内具有工程实践经验的导师或与工矿企业、工程建设单位推荐的业务水

平高、责任心强、高级技术职称的人员联合指导。 

专业学位研究生在校全日制学习基础课程及专业课程一年，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课程阶段学

习结束后，在相关企业或工作岗位上参加工程项目的实践活动，实践活动时间不少于 6 个月，并在

实践的基础上完成学位论文或工程设计工作。 

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或工程设计的选题来源于工程实际或具有明确的工程技术背景。 

应修学分：课程学习学分为 30 学分（其中必修课不少于 14 学分）。 

二、研究方向 

序

号 
研究方向 主要研究内容、特色与意义 

1 
发光材料、器件及封

装应用技术 

半导体发光材料生长工艺及装备、芯片制造、器件仿真、封装应用及设

计等学术与技术兼备的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培养体系。 

2 
光电信息材料与器

件 

新型光电材料制备及其器件设计、新型压电/铁电材料与应用、微纳米材

料的设计合成等领域的创新型人才培养体系。 

3 

 

能源材料与器件 

 

光伏材料及太阳电池设计与工艺、能源存储材料与器件、能源转化材料

与器件、电化学电源设计与工艺等领域的学术与技术兼备的复合型、创

新型人才培养体系。 

4 结构材料及装备 

超高温材料熔炼及加工技术与装备、超高温材料连接与表面改性技术与

装备、结构材料强韧化技术、新型金属材料制备及装备新技术、先进高

分子材料合成与应用等领域的学术与技术兼备的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培

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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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设置 

课程 

类别 
课程编号 课  程  名  称 

学时 

（课内/实

验） 

学分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备 注 

必

修

课 

公 

共 

基

础 

课 

 英语    考试 按教指委要求 

002903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与实践研究 
36 2 1 考试 按教指委要求 

0029034 自然辩证法概论 18 1 2 考试 按教指委要求 

0029025 学术规范与学术道德 16 1 1 考查  

0029048 红色文化 16 1 2 考试  

0029010 数值分析 54 3 1 考试  

专 

业 

核

心 

课 

5725002 材料性能学 48 3 1 考试  

5725001 现代分析测试技术 48 3 1 考试  

       

       

选

修

课 

专 

业 

方

向

课 

5726017 光伏材料 32 2 2 考查 黄海宾 

5726016 材料热力学 32 2 2 考查 魏秀琴 

5726015 无机功能材料 32 2 2 考查 罗广圣 

5726014 硅酸盐材料学 32 2 2 考查 黄少文 

5726013 粉末冶金原理 32 2 2 考查 谭敦强 

5726011 复合材料结构设计 32 2 2 考查 朱正吼 

5726010 超细粉体学 32 2 2 考查 雷水金 

5726009 相变原理 32 2 2 考查 张萌 

5726008 薄膜物理与工艺 32 2 2 考查 彭文屹 

5726007 固体物理 32 2 2 考查 杜国平 

5726006 凝固原理与技术 32 2 2 考查 程建奕 

5726005 计算材料学 32 2 2 考查 周耐根 

5726004 高等材料制备技术 32 2 2 考查 方芳 

5726003 半导体物理 32 2 2 考查 全知觉 

5726002 材料化学选论 32 2 2 考查 彭志平 

5726001 材料物理导论 32 2 2 考查 张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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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25003 复合材料学 32 2 2 考查 杨志宏 

 LED 专业培训课程 32 2 2 考查 LED 中心 

 电子控制类/机电类课程 32 2 2 考查 理工一部课程 

       

       

素

质

教

育 

课 

 
研究生选修一门跨门类

的课程 
 1  

成绩

合格 
 

 “光机电算”综合实验  1  
成绩

合格 
 

 
研究生申报研究生创新

专项资金项目 
 1  

项目

结题 
 

 
研究生参加学校组织的

暑期出国交流项目 
 1  

获合

格证

书 

 

 

研究生参加研工部组织

的各种校级以上的创新

性竞赛活动， 

 1  

获荣

誉证

书 

 

       

       

必 

修 

环 

节 

开题报告       

中期考核       

学术活动       

实践环节       

 

注：1.双语教学课程请在“备注”栏注明。 

2.课程编号由学院教学秘书按规则统一编号。 

3.课程类别分为必修课（含公共基础课、专业核心课）和选修课（含专业方向课、创新创业课），

其中学生至少选 3门专业方向课，而且必须获得 1学分的“创新学分”，学生可通过如下形式获得：

a.选修一门创新创业课（1学分），考核成绩合格后记“创新学分”1学分；b.获批的研究生创新专

项资金项目结题后，项目负责人及参与人记“创新学分”1 学分；c.申报参加学校组织的暑期出国

交流项目，获合格证书后，记“创新学分”1 学分；d.参加研工部组织的各种校级以上的创新性竞

赛活动，获得荣誉证书后，记“创新学分”1 学分。以上 b、c、d 点，需本人持相关证明材料到培

养办公室办理“创新学分”的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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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必修环节 

开题报告：（注明开题报告完成学期） 

开题报告在硕士研究生入学后第二学年（第三或第四学期）完成。 

开题报告必须成立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会不少于 3 人（可以含指导老师），提倡聘请校外专

家参加。 

开题报告至少包括文献综述和研究计划两部分内容。文献综述应详尽的介绍相关领域的研究动

态，研究计划要科学、合理、具体且具有时效性。 

开题报告必须以学术报告会的形式进行，开题报告前张贴海报，海报内容包括硕士生姓名、导

师姓名、课题名称、专家委员会姓名以及开题报告的时间和地点，并组织本学科和相关学科的教师

和研究生参加。开题报告过程包括讲述和回答问题两个阶段，其中讲述时间不少于 30 分钟。专家

的提问内容及回答情况必须记录在开题报告表上。专家委员会必须依据硕士研究生能否完成课题任

务做出是否通过开题的评定，要求每位专家委员会成员在开题报告表上签名。 

专家委员会评定为不能通过的开题报告必须延迟六个月以上才能再次提出开题的申请。 

中期考核：（注明中期考核完成学期） 

中期考核在硕士生入学后的第四学期完成。 

中期考核对硕士研究生进行一次全面考核，内容包括思想品德、治学态度、研究能力、课程学

习和学位论文开题报告等。 

中期考核必须成立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会不少于 3 人（可以含指导老师），提倡聘请校外专

家参加。 

专家委员会必须依据硕士研究生的专业知识、科研能力、论文选题的可行性做出是否通过中期

考核的评定。专家委员会评定为不能通过的中期考核必须延迟六个月以上才能再次提出中期考核的

申请。 

学术活动： 

在学习期间至少参加 6 次学术活动（其中至少做 1 次学术报告；以网络或现场参加等形式收听

收看艾溪湖大讲堂 2 次以上）。 

实践环节： 

采用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在相关企业或工作岗位实践不少于半年（应届本科毕

业生的实践时间原则上不少于 1 年），参加 1～2 个工程项目的实践，实践环节结束后，提交工程

实践考查表，可取得实践环节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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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位授予标准 

1、基本知识： 

具有材料与化工领域的坚实基础理论、先进技术方法和手段；应具备宽广的专业知识和熟练掌

握一门外国语，并具有熟练的文献阅读能力和一定的论文写作能力；掌握解决材料与化工工程问题

的先进技术手段和现代分析测试方法。 

2、专业知识： 

需要掌握如材料热力学、粉末冶金、材料物理性能、材料现代研究方法等核心知识体系，并熟

练掌握材料的材料制备与加工、特种陶瓷、高分子材料、粉末冶金材料、现代材料分析技术等课程

知识。 

3、实践训练： 

在熟悉基础材料历史及现状的前提下，接受与职业发展需求相适应的实践训练及案例教学。材

料与化工专业学位研究生从事实践教学时间为半年至一年，可以采用集中实习和分段实习等多种形

式，通过顶岗教学、试讲、说课、助教、教学观摩、参与教学管理和教学科研活动等方式开展教学

实习活动。在攻读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过程中，应积极参与或配合案例教学及合作培养单位组织的实

践活动，加强实践训练，精心设计和落实实践过程中的细节，切实提高工程硕士专业实践能力和水

平。 

4、基本能力： 

具有独立检索和查阅科学文献、专利和其他资料的能力，掌握获取知识的方法和途径，能够独

立完成文献综述，客观评价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存在问题；能够结合个人对本领域研究进展的掌握，

在导师指导下制定总体研究方案，确定研究内容，提出切实可行的技术路线等；具备一定的实践能

力和学术交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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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论文基本要求： 

（1）研究论文或工程设计选题应密切联系实际，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和创新性。 

（2）能够对所选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发展动态进行全面综述和独立评价。 

（3）在导师指导下，完成研究论文或工程设计方案的制订，并能独立完成。 

（4）学位论文或工程设计应符合学位论文的规范要求。学位论文或工程设计的学术/设计水平、

成果及工作量须经指导教师认可后方可提交评审。 

（5）学位论文或工程设计的评审应着重审核作者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工

程实际问题的能力；审核学位论文工作的技术难度和工作量；审核其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新思想、

新方法和新进展；审核其新工艺、新技术和新设计的先进性和实用性；审核其创造的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 

（6）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必须完成培养方案中规定的所有环节，取得相应学分后，方可按照

《南昌大学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申请学位论文答辩。 

（7）学位论文或工程设计应有两位本工程领域或相近领域的专家评阅，指导教师不得担任自

己指导的硕士专业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的评阅人；答辩委员会应至少由 3～5 位专家组成（指导教师

不作为答辩委员会成员）；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会成员中均应有来自工矿企业或工程部门的具有高级

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 

 
 


